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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55 号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被债

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被申请破产公告），1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以下简称投

资公告），1 月 29 日披露了《2020 年度业绩预告》（以下简称业绩预

告），我部对以上公告事项及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进展表

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问题： 

1.被申请破产公告显示，你公司 1 月 25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的《听证通知书》，申请人深圳市松禾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松禾智能”）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2018 年 9 月，

松禾智能通过深圳市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以现金方式认购深圳市前海

融易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易行）发行的可转债产品，认

购总价款为 2000 万人民币，你公司作为担保人出具担保函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融易行未能偿还到期债务本

金及利息，松禾智能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1）请说明针对此破产清算申请事项你公司拟采取的消除影响

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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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逐一说明截至回函日你公司对融易行承担担保责任的具

体担保事项及进展，包括但不限于历史审议程序、担保债务情况、担

保开始日期、是否承担担保责任、是否已涉及诉讼及相关情况，是否

存在新增其他债权人申请对公司破产清算的风险。 

（3）你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向控股股东腾邦集团有限公司出售

融易行 100%股权，对融易行的担保性质由对子公司担保变更为对控

股股东担保，请说明出售股权时是否对以上担保责任的存续情况进行

协议安排或履行审议程序。 

（4）请说明截至回函日融易行股权交割的具体进展。 

2. 被申请破产公告显示，你公司 1 月 25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的另一份《听证通知书》，申请人赵文娟申请对公司控股

子公司腾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旅游）进行破产清算。

赵文娟与腾邦旅游因劳动合同关系诉至法院，法院判决认定腾邦旅游

欠赵文娟 3.31 万元，经法院穷尽执行措施后未发现腾邦旅游可供被

执行财产，赵文娟申请对腾邦旅游进行破产清算。腾邦旅游为你公司

旅游板块控股子公司，请说明腾邦旅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主要资产情

况，你公司针对此破产清算申请事项拟采取的消除影响的具体措施。 

3.投资公告显示，你公司拟与湖南省麦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麦穗文化）、安徽老凤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凤皇）共

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开展直播带货、电子商务以及相关经营事项等

业务。合资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3亿元，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

人民币 13,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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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 2020 年 9月 30 日，你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为 8,527

万元，近期披露公告显示，你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账面余额合计 1,283

万元，你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中金融机构债务金额合计

约 27.84 亿元。请结合你公司目前账面资金情况，明确说明本次拟参

与设立合资公司的资金来源及出资时间安排，你公司是否具备出资实

力。 

（2）请补充披露本次参股设立合资公司的具体目的，是否存在

其他未披露协议或意向安排，出资后是否存在因你公司债务纠纷导致

合资公司股权被冻结的风险及应对措施，本次投资决策是否足够谨慎，

请独立董事发表专项意见。 

（3）请补充披露合资方麦穗文化及老凤皇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

务数据，结合尽职调查情况、两名合资方在直播带货、电子商务方面

的经营历史及资金实力，说明合资公司是否存在运营可行性。 

（4）麦穗文化成立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14 日，负责合资公司的

实际运营，其承诺合资公司在 2021 至 2023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000 万元、15,000 万元和

20,000 万元。如完成业绩，公司应按不低于 10 倍 PE 估值之价格一

次性或分期收购合资方股权，协议未约定未完成业绩的对赌安排。请

结合公司尽职调查情况，说明以上业绩承诺是否具备可实现性，设置

高额业绩承诺是否仅为配合股价炒作，协议安排未约定业绩未达标对

赌安排的合理性，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 

（5）请函询并核实两名合作方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 

 

及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未披露的与本次投资相关

的协议或意向安排。 

（6）请补充披露合资公司章程全文，并就其内容与合作协议不

一致内容进行解释说明。 

4. 业绩预告显示，你公司 2020 年度预计亏损 93,000.00 万元–

120,900.00 万元，预计对应收款项及长期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4.9

亿元，计提的利息支出及罚息支出约 3.7 亿元。 

（1）请说明对应收款项及长期投资计提的减值的项目明细，计提

比例、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发生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 

（2）请说明计提利息及罚息的具体明细，是否存在明确计提依据。 

（3）请补充披露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

通的情况，说明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预告的业绩方面是否存在分歧

及分歧所在。 

5. 你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截至目前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影响尚未消除，请说明截至回函日

你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的进展情况，会计师是否已进场

开始工作，是否存在 2020 年度财务报告无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的风

险。 

6.近期，我部收到多次投诉，称你公司至今未向相关员工支付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款项，请说明以上回购事项具体进展，尚

未支付回购款的原因，涉及的员工人数及回购金额，是否已有明确解

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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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 年 2 月 8 日前将有关

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同时，提醒你公司：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责任。 

特此函告。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1 年 2 月 1 日 

 

 


